
厦门信息学校学籍管理规定

为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维护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合法权利和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依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福建省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和成绩考核办法》、《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

办法。

一、入学与注册

1．按照上级主管部门招生的有关规定和计划录取的学生，持录

取通知书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到学校办理报

到、注册手续。

2．新生应当按照学校招生办规定时间到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注册，应当持有关证明向学校提出延期报到书

面申请。未经批准，逾期两周不报到者，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3．在校学生每学期均应履行注册手续，开学 3 周仍未办理注册

手续的，视为自动退学。

二、转专业与转学

1．有下列情况之一，经学校批准，可以转专业：

（1）学生确有某一方面特长或兴趣爱好，转专业后有利于学生

就业或长远发展；



（2）学生有某一方面生理缺陷或患有某种疾病，经县级及以上

医院证明，不宜在原专业学习，可以转入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3）学生休学，复学时原专业已停止招生或原专业已无学位。

跨专业大类转专业，原则上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办理，同专

业类别转专业，原则上在二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前办理。毕业年级不予

转专业。

2．学生因户籍迁移、家庭搬迁或个人意愿等原因可以申请转学。

转学由学生本人和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出学校同意，再向转入学校

提出转学申请，转入学校同意后办理转学手续。跨省（市、自治区）

转学的，经转出、转入学校同意，报转出、转入学校的主管部门批准

后，由转入学校报其上级主管学籍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学生转学应当

在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在校学习未满一学期的，不予转学；二年

级下学期和毕业年级学生不予转学；休学期间不予转学。

三、退学、休学与复学

1. 学生有退学的权力，退学不属于对学生的处分。学生退学由

学生本人和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学校批准，可办理退学手续。

学生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可做退学处理：

（1）休学期满，无特殊情况两周内未办理复学手续；

（2）连续休学两年，仍不能复学；

学生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经班主任申请，学校批准，可做退学处

理：

（1）一学期旷课累计达 90课时以上；



（2）擅自离校连续两周以上。

2. 有下列情况之一，经学校批准，可予休学或劝其休学：

（1）因病经三级以上医疗单位诊断，须停课治疗且时间超过一

学期总学时三分之一以上者，应予休学；

（2）患有不宜在校学习疾病的学生，学校应安排学生到三级以

上医疗单位诊断确认后，通知家长，劝其休学治疗；

（3）按国家规定（如服兵役）可予以休学者。

3. 学生休学期限为一年，一年期满仍不能复学的，应办理继续

休学手续。休学累计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2 年。依法服兵役而休学的，

休学期限与其服役期限相当。学生休学期间，学校保留其学籍，但不

承担管理责任。

4. 学生休学期满，应于开学前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向学校申请复

学，经学校审查批准后，原则上随下一年级同专业或相近专业学习。

若同专业或相近专业已停止招生或无学位，学校可安排其在同专业部

的其他专业学习。

四、毕业与结业

1. 学生达到以下要求，准予毕业：

（1）具有学籍；

（2）操行总评合格；

（3）取得规定的毕业学分；

（4）体育成绩合格，同时达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体育测

试要求；



（5）顶岗实习成绩合格；

（6）获得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的相关专业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7）符合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毕业生资格审定的其它要求。

2. 在校时间符合规定要求而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发给结业证明。

3. 毕业证书由省教育厅统一印制，遗失不予补发。

五、附则

1．本实施办法未涉及到的其他学籍管理条例，按教育部《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和成绩考核办法》和《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执行。

2. 本规定如与上级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不相符，以上级学籍管理

有关规定为准。

3．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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